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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日月潭水域載客小船營運管理自治條例 
1.中華民國 105 年 08月 23日府行法

字第 1050175650 號令制定 

2.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

二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

111030199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

全文二十條（原名稱：南投縣日月

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管理自治條

例）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一 條 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維護日月潭水

域載客小船營運秩序及維護乘客安全與權益，特制

定本自治條例。 

第 二 條 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。 

第 三 條  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載客小船經營業：以船舶法第三條第九款所

定載客小船於日月潭水域以固定航班或不

固定航班運送乘客而收受報酬之方式經營

營利事業者。 

二、固定航班（班船）：指利用載客小船載運不

特定乘客，航行於日月潭水域各碼頭間，具

有固定發航時刻表之經營方式。 

三、非固定航班（包船）：不具有固定發航時刻

表，而由載客小船經營業與特定乘客事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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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種方式名義約定所航行之路線、時間或服

務項目之經營方式。 

四、碼頭管理機關：主管碼頭設施維護及營運等

事項，在日月潭水域為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

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。 

五、水庫管理機構：依水利法管理日月潭水庫，

接受各類船舶航行許可申請及審核之機構

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第 四 條  為考量日月潭水庫水域之船筏容量，維護船舶

航行安全，水域內載客船舶總量上限為一百三十八

艘。 

總量管制內之船舶所有人，得於船籍變更或註

銷前，向本府申請同意總量管制內汰舊換新保留資

格，並應自同意之日起一年內取得航政機關同意新

建小船開工之文件，本府同意之日起三年內取得新

建小船執照，且該小船所有人應與本府同意保留資

格者相同。 

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依前項期限取得同意開

工文件或新建小船執照者，得敘明原因向本府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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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延一年並以展延一次為限。 

前兩項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取得新建小船執照、

建造期間變更或轉讓訂造人時，該保留資格失其效

力。 

第二章 營運 

第 五 條  經營固定航班之載客小船經營業，應向本府申

請營運許可，經核准後始得搭載乘客。 

營運許可期限、展延期間、申請流程、應檢附

文件、行政規費等相關作業規定由本府另定之。 

本府得籌組審查小組辦理營運許可審查，審查

小組設置要點由本府另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經核准經營固定航班之載客小船經營業，其營

運船舶、航班次及票價如有變更，應向本府申請核

准後始得實施。 

第三章 管理 

第 七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應對船員及乘客投保責任保險

或以同等保障之保險為之。除向航政機關申請停航

者外，責任保險期間應持續有效。 

前項投保事實及保險金額，每一個人身體傷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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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
載客小船經營業應將保險證明文件張貼於該船

供本府查驗。 

第 八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聘僱之動力小船駕駛人，應具

備航政機關核發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。 

第 九 條  為使乘客充分瞭解乘船有關資訊，載客小船經

營業應將事業或團體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營業時間

、票價、乘客限額、運送契約（應包含責任保險及

保險金額、停航公告、運送變更或停航條件、退費

條件及金額、乘客應行遵守事項等）及申訴服務專

線等資訊載明於票根、售票窗口、網站或連絡站等

顯明易見處。 

第 十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應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，提

報前半年度營運情況送本府備查。 

第十一 條  公共工程或其他相關活動之需要，致影響水域

營運時，載客小船經營業應配合調整航班、航線或

停航。 

第十二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及其從業人員、船舶所有人、

駕駛及助手等，發現海難，應即無償救助及依緊急



 

 5 

應變程序通報有關單位，並接受緊急救難單位調度

，不得推諉。 

為海難發生時之人命救助及應變事項，登船人

員應至本府指定之平台進行資料登記；載客小船經

營業及其從業人員、船舶所有人、駕駛及助手等應

協助登船人員辦理之；其施行辦法由本府另定之。 

前項施行日期由本府另定之。 

第十三 條  本府為管理載客小船營運秩序，得不定期查核

營運狀況及登船查驗。 

載客小船經營業及其從業人員、船舶所有人、

駕駛及助手等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前項檢查。 

第四章 罰則 

第十四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第五條規定申請營運許可

而搭載乘客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

，並令其限期申請，屆期未申請許可仍載客，或已

申請許可尚未經核准仍載客者，按次處罰。 

第十五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及其從業人員、船舶所有人、

駕駛及助手等，如有下列行為，處行為人新臺幣六

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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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公有營運碼頭以外之處所停泊載客。 

二、在公有營運碼頭關閉時間上下遊客。 

三、碼頭關閉擅自開航。 

四、強行攬客。 

五、於船上酗酒。 

六、對於當地族群風俗民情與景點文史及名稱等

，以誇大不實或污辱言行做導覽解說。 

七、其他妨害航行安全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。 

第十六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投保保

險，或未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足額投保，處新臺幣

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，屆

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。 

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第八條規定聘僱具備航政

機關核發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者，處新臺幣

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更換駕駛人，

不遵行者，按次處罰。 

第十七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審查核可之營運計畫營運

，或營運內容變更且未依第六條規定向本府申請變

更經核准者，令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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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。 

第十八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第九條規定於票根、售票

窗口、網站或聯絡站等顯明易見處揭露乘船有關資

訊或未依第十條規定每半年提報營運情況者，令其

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
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載客小船經營業未依第十一條規定配合公共工

程或活動之需要，調整航班、航線或停航者，處新

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。 

載客小船經營業及其從業人員、船舶所有人、

駕駛及助手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發現海難應

即無償救助、通報有關單位或接受緊急救難單位調

度或規避、妨礙、拒絕本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

檢查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五章 附則 

第十九 條  載客小船經營業另應遵守水庫主管機關、碼頭

管理機關、航政主管機關所訂之相關法令規定。 

第二十 條  本自治條例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，自公布日施

行。 


